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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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112.05.25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12.06.21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定通過
一、目的：
為有效防止校內所屬各場所發生職業災害，促進全體教職員生等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特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1條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本規章規定事項。
二、適用範圍：
(一)適用範圍包括校內所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工作場所。
(二)適用本規章之人員，係指因工作性質確需進出工作場所之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等)及利害相關者(如訪客、自營作業者、承攬商、供應商)。
三、規章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1.本校所有教職員工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章及本校依法制定之各項計畫/要點。

2.各處室應依「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自動檢查計畫」進行作業檢點與檢查。

3.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潔及紀律。

4.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守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5.各項實（試）驗應依據各場所之作業標準進行。 

6.校內工作者應定期實施健康檢查，並遵守結果建議事項。 

7.校內工作者應依「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執行各項作業。

8.校內工作者應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得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始可使用，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操作。

10.校內工作者應瞭解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11.校內工作者應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2.校內工作者應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擬訂本校「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執行要點」，由各處室確實自行實施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2.本校依「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執行要點」實施危害辨識及評估，以維護校內工作者之安全。
3.各處室執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之結果，將做為本校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規畫及執行之基礎。
(三)教育訓練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擬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
2.校內工作者應依本校「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四)自動檢查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擬訂「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自動檢查計畫」（適用場所之設備自動檢查內容及表格，請各處/科依各場所、實驗室、實習工場特性參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訂定），由各單位自行實施自動檢查。
2.本校依「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主管理與檢查，以維護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落實災害防救功能。
3.校內工作者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時，發現異常狀況應依據相關流程執行檢修或採取必要措施。
4.各處室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之虞時，應立即予以停工。
5.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始可使用，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操作，使用之機械、設備、器具需符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規定，不符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規定之機械、設備、器具，不得使用。
(五)採購與承攬管理
1.本校依擬訂「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要點」及「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之採購及承攬管理工作。
2.若本校校內工作者與承攬商共同作業時，承辦單位應與承攬商設置協議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協議會議。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採購或發包工程及作業各單位，應依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要點」及「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要點」辦理。
3.若本校承辦單位未參與共同作業時，該工程由二個以上攬商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商之一設置協議組織，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六)緊急應變及災害通報與處理
1.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於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時，應依本校「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及「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要點」進行災害之處理及通報。
2.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應配合職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3.除必要之職業災害及事故之緊急應變外，應保持現場之完整，以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或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或檢查處實施調查(重大職業災害時)或檢查。
4.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或虛驚事件，應通報及配合本校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進行災害調查、及統計分析以辦理作業環境改善。
(七)危害通識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危害通識計畫」作為本校於危害物作業之管理、標示與教育之準則。
2.氣體、化學品之採購，應確認是否檢附安全資料表(SDS)。盛裝之容器，應依法令及校內環安衛管制要求，張貼危害圖示。 
3.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物質之危害資訊，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2)將危害物質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3)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八)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依本校「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要點」，供給勞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2)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3)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量，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2.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 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依工作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職業災害搶救器材。 
(九)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管理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管理要點」，作為了解校內工作者身體健康狀況，以做為工作作業安排之參考，並建立完善之健康管理制度，以維護校內工作者身心健康。
2.於僱用新進校內工作者時依法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3.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1)年滿六十五歲 者，每年檢查一次。
(2)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3)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檢查項目及檢查紀錄，則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變更管理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變更管理要點」，以降低設施、設備、製 程、物料、技術等之變更所起之潛在危害風險。

2.校內作業之設備、原物料、實驗流程、技術及安全設施若有變更，應執行規定之 更程序。

(十一)作業標準之制訂與修訂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作業要點」，作為各單位製作安全作業標準之準則。

2.各單位應針對各項必要之作業，制訂安全作業標準，並落實執行，必要時應進行修訂。

(十二)人因性危害預防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作為預防人因性危害及避免重複性作業導致肌肉骨骼傷病之參據。

2.健康中心應針對校內工作者進行肌肉骨骼傷病及危害調查，與特約醫護人員共同實施作業分析及危害評估，進而提出改善方案並追蹤管控。

(十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作為預防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參據。

2.實習處與健康中心應辨識及評估可能促發疾病之高風險群，偕同特約醫護人員制定預防作法並持續追蹤改善。

(十四)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防治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防治計畫」，作為校內工作者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所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當評估校內可能或已經出現職場暴力，即應啟動「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防治計畫」。

(十五)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

1.本校已訂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作為保護妊娠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校內工作者健康之參據。

2.實習處應會同健康中心、人事室應依據女性教職員工提出母性保護需求，實施已知的危險因子進行工作危害控制、工作內容調整或更換、工作時間調整及現場改善措施。

四、組織
(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本校安全衛生最高諮詢組織，研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有關事務，共有委員25人（含）以上組成，委員組成如下：
1.主任委員：校長，擔任會議主席。
2.副主任委員：實習主任，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主管，定期召開委員會議。
3.執行秘書：總務主任，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副主管。
4.委員：
(1)事業內各部門一、二級主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主計主任、人事主任、進修部主任、主任教官、實習組長、設備組長、特教組長、庶務組長、衛生組長。
(2)勞工代表與教師代表。
五、權責單位
(一)校長職業安全衛生權責：
1.綜理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2.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或校務會議主席。
3.核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與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工作守則、及各項管理計畫。
4.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執行。
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權責
1.研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研議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4.研議校長交付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5.研議各處室分工、任務編制與工作場所權責分工。
(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權責
1.對本校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2.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5.研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6.研議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提案。
7.研議校內之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8.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9.考核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0.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管理人員權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指導有關單位實施。
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監測。
5.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規劃校內工作者之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7.督導校內工作者之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8.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並提供有關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10.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各處室主管負責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權責：
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4.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5.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6.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衛生管理事項。
7.校長或其代理人交辦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六)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職責：
1.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作業前確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有異常應立即調整或向上級報告。
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掃、清潔及紀律。
4.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
5.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虛驚事故)及設備損害情況。
7.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提供安全衛生建議。
8.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合格始可使用；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方可操作。
10.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11.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安全衛生規定。
12.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3.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14.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五、獎懲
(一)校內工作者違反本規章，因而發生災害者，將依據本校「教職員獎懲」及「學生獎懲」之規定予以議處。對遵守本規章，而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具有具體事蹟者，依規定予以獎勵。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函送當地轄區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1.未遵守本校所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2.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者。
3.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六、相關表單及作業流程
(一)本規章中有關「自動檢查」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自動檢查計畫」。

(二)本規章中有關「採購管理」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三)本規章中有關「承攬管理」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四)本規章中有關「緊急應變」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

(五)本規章中有關「災害通報與處理」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要點」。

(六)本規章中有關「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要點」。

(七)本規章中有關「危害通識」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危害通識計畫」。

(八)本規章中有關「變更管理」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變更管理要點」。

(九)本規章中有關「作業標準之制訂與修訂」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要點」。

(十)本規章中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

(十一)本規章中有關「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要點」。

(十二)本規章中有關「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管理要點」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健康管理要點」。

(十三)本規章中有關「人因性危害預防」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十四)本規章中有關「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十五)本規章中有關「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防治」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防治計畫」。

(十六)本規章中有關「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之部分，請參考「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七、頒布實施及修正
本管理規章經本會審議後，提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權責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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